附件四

人身保險商品重大缺失事項

壹、送審文件部分：

一、未依規定檢附文件，例如：

（一）引用已核准之資料，其條款或精算數值未隨案附上。

（二）新商品送審未檢附人身保險商品內容說明暨聲明書、報主管機關聲明書、契約條款對照表或經簽署人員簽署之文件。

（三）計算說明書書列格式仍延用舊制，應依新制辦理。

（四）檢附簽署文件均為影本，應至少檢附正本簽署文件一份。

（五）商品部分變更未檢附部分變更聲明書。

（六）複審案件，檢附部分變更聲明書。

二、人身保險商品內容說明暨聲明書及報主管機關聲明書中報主管機關日期及預定上市日期未予標明，或核備、核准制之商品其報主管機關日期與預定上市日期同一日。

三、保險商品報主管機關聲明書中未將保險商品所有條款歸類或聲明欄部分未依送審條文確實勾列。

四、自行審核表勾列或記載之內容與保單條款或計算說明不符。

五、簽署人員誤列為簽證人員或以鉛筆簽署。

六、簽署精算人員評估意見暨聲明書之聲明事項未全。

七、公文函載所採之審查制度與所附文件所載之審查制度不符。

八、送審商品之商品名稱更改時，未於來函中載明原商品名稱其變更理由。

九、自行審核表簽署人員非為公司授權簽署之人而為該商品之承辦人。

十、附件Ａ、Ｂ之資料未依規定填具。

貳、保單契約條款部分：

一、初次送審條文對照表，係參考已核准之保險商品，而非參考示範條款。

二、送審條文未確實以劃線方式表示出與示範條款或前次送審條款不同處。

三、保險單條款未依示範條款辦理者，未載明其依據及理由或刪除示範條款部分，未作說明。

四、保險單條款有關保險費自動墊繳或解約金遲延給付之利率計算載稱按財政部核定之利率計算。

五、保險單條款內容與計算說明不符。

六、複審案件，保險單條款未就本次送審條文、前次送審條文、本司審核意見及公司說明部分作對照表。

參、計算說明部分：

一、費率或準備金計算公式中之精算符號未作明確定義，如雙重脫退之計算。

二、計算基礎預定利率及年繳總保費計算公式中所使用利率，二者不一致。

三、計算責任準備金所依據之利率高於計算保費之預定利率。

四、各項準備金之提存未引據按「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辦理。

五、計算責任準備金之預定利率未按自動調整精算公式辦理。

六、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年金保險商品，未說明其簽發之保險費是否較計算責任準備金保險費為低之情形。

七、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年金保險商品，其簽發之保險費較計算責任準備金保險費為低時，未列載保費不足特別準備金計算公式。

八、二十五年滿期生死合險修正制公式或二十年繳費終身保險修正制公式錯誤。

九、保險給付若含豁免保費、傷殘保險金等給付，提存責任準備金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公式未區分發生前後。

十、壽險及健康險組合而成之個人綜合性壽險保單，未將屬健康險部分之附加費用率及準備金比照健康險之附加費用率或準備金規定處理。

十一、多種給付或保障項目之保單，在費率與各項準備金分項處理上有不一致，(一)如項目不一致，(二)如發生率之選用有重疊但給付卻未加倍等。

十二、保險期間一年以下商品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計算公式之「總保費×0.03」，誤列為「自留總保費×0.03」。

十三、長年期壽險未列賠款準備金。

十四、預定附加費用率未依「人身保險費率結構」辦理。

十五、預定危險發生率等資料未以最近三至五年之資料為引用依據。

十六、「附加費用與附加費用率」及「保險費與保險費率」等名詞之誤用。

十七、集體彙繳件之預定附加費用率，人數較多者之下限，較人數較少者之下限為高。

十八、純保費、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及紅利分配等計算公式中所使用之數學符號不夠嚴謹，或為錯誤，或為表示不一致。

十九、團體險之保險契約條款有經驗分紅退費之規定，所附商品利潤分析欠缺該項因素之考量。

二十、團體保險，有關費率及準備金等項未依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及五十人以下之團體分別列示。

二十一、未滿十四歲被保險人之喪葬費用保險金超過主管機關所訂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度上限。

二十二、一年期險或傷害保險等其他無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繳清保額、展期保險等商品，聲明：「本險之各年度保單價值準備金、解約金、繳清保額、展期保險等各項精算數據確實檢核無誤」。

二十三、簽署精算人員未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即予簽署。

二十四、計算說明所列之附件檢附有誤。

二十五、複審案件，計算說明未就本次送審內容、前次送審內容、本司審核意見及公司說明部分作對照表。

肆、要保書：

一、承保時並未於要保書有告知事項，則不應有「告知不實得予解除契約」之條文等。

二、要保書未依本司八十六年二月廿一日台保司（三）第八六二三九二三八八號函辦理。

三、要保書內容與主管機關頒訂之示範內容不符，亦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伍、其他：

一、紅利計算公式中計算保險費率預定利率、與保單契約條款及計算說明書，三者不一致。

二、健康險未採核准方式辦理。

三、未於商品名稱下方加註給付項目。

四、部分變更函載變更事項與實際欲變更事項不符。

五、送審商品未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要點」分類之審查方式送審。

六、商品名稱未按「人身保險商品審查要點」規範之定名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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